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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城区马宫街道“5·16”一般建筑施工
事故调查报告

2021 年 5 月 16 日 16 时许，汕尾市城区马宫街道的一处

自建民房，发生了一起 1 名工地工人坠楼事故，造成 1 人死

亡，直接经济损失人民币约 52 万元。

为查清事故原因，查明事故性质和责任，总结事故教训，

提出整改措施，对事故责任者提出处理意见。经区政府同意

授权，区应急管理局依据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

例》（国务院令 493 号）的有关规定，牵头住建局、城管局、

总工会等单位成立事故调查组，对事故开展调查。事故调查

组按照“四不放过”和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事求是、

注重实效”的原则，通过现场勘查、检查、调查取证、人员

问询、查阅资料等工作，认定了事故发生的原因、经过、性

质和责任，提出了对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处理建议，并

针对事故暴露出的问题提出了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。

一、事故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事故自建房的情况。事故工程地点为汕尾市城区

马宫街道汕尾农商行后面的一处自建民房，系旧房拆除重建

工程，即在原有的旧房拆除后新建一幢 3 层楼房，占地面积

约 40 平方米，3 层建筑面积共约 120 平方米，总造价约人民

币 228000 元。该自建民房的业主为林*跳（男，汉族，49 岁，

身份证号码：4****************2，初中文化程度，主要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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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浅海捕鱼）。2021 年 3 月 20 日，林*跳与“包工头”刘*

签订协议，并把先期工程款 5 万元支付给刘*，协议约定：

建筑房屋的施工费用包工包料，不包水电，以每平方 1900

元进行包工施工，其中包括拆除旧房的费用。该工程于 2021

年 5 月 16 日（事发当日）前完成第一层毛坯建筑。事发时，

工地工人正在房屋第二层浇筑立柱（共有 8 根立柱需要浇

筑）。事发后该房屋已停止施工。

（二）施工队情况。包工头刘*，男，汉族，65 岁，身

份证号码：4****************X，小学文化程度，从事建筑

行业，个人无注册公司，未取得任何个人建筑施工资质，未

挂靠任何有资质的公司，2021 年 3 月 20 日，与业主林*跳签

订协议。签订协议后，刘*招聘了 8 名临时工人开始施工。

二、事故发生经过及善后处置情况

（一）事故发生前

2021 年 5 月 14 日上午马宫街道办事处 5 名执法人员巡

查时发现，汕尾市城区马宫街道农商银行后面有一处正在施

工的建筑。经检查，该房屋涉嫌违法建筑
1
，马宫街道办事处

执法人员立即制止现场施工工人违法行为，并制作《责令改

正违法行为通知书》
2
，业主林*跳未到现场，执法人员采取

留置送达的方式，将《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》张贴在该

建筑显眼处。业主林*跳的妻子当天下午发现该通知书并告

诉林*跳，林*跳立即打电话告知刘*，刘*得知后并未通知工

1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四十条第一款 在城市、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、构筑物、路、管线和

其他工程建设的，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城市、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

人民政府确定的镇人民政府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。
2
（汕市区马改字〔2021〕041 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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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工人停止施工。

（二）事故发生经过

2021 年 5 月 16 日（事发当天）15 时许，工人徐*健（死

者）及其工友在事故房屋二楼搭浇筑立柱的架子（共 3 层），

架子搭好后便开始浇筑立柱。徐*生（死者工友）主要负责

把搅拌好的混凝土盛入胶桶中，然后递给在第二层架子的高

*英（死者工友），高*英再把胶桶递给在第三层架子的徐*

健，徐*健主要负责把混凝土倒进打好的空心立柱。16 时许，

在施工过程中，徐*健在将混凝土倒进打好的空心立柱的时

候，胶桶的桶耳突然坏掉，徐*健就把胶桶往一楼向下丢甩，

由于没有站稳，导致失去重心，从工地二楼掉下。

（三）事故救援情况

徐*健后脑朝地从楼上坠落至 1 楼地面，昏迷不醒，工

人徐*生立即打电话报警，随后 120 打电话给徐*生询问事故

具体位置，高*英打电话给业主和 110。街道派出所民警和卫

生院医护人员到场后，发现徐*健还有气息，就现场对其进

行现场施救，随后，医护人员将徐*健送往汕尾逸挥基金医

院抢救，经抢救无效死亡。

（四）事故报告情况

马宫街道办事处于 5 月 16 日 17 时 51 分接到马宫派出

所的报告，直至 5 月 17 日 12 时 05 分才将突发信息报送到

相关部门。

（五）善后处置情况

马宫街道办事处于 5 月 16 日 17 时 51 分接到马宫派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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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的报告后，分管领导立即带队赶赴汕尾逸挥基金医院处置

善后工作。徐*健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后，经协调，5 月 17

日刘*与死者家属徐继学达成工伤死亡调解协议。

三、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

（一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

事故造成 1 人死亡，徐*健，男，汉族，55 岁，身份证

号：4****************6，汕尾市城区人，为刘*聘请的工

人。

（二）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

根据《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》（GB6721）

及《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印发关于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中有

关问题规定的通知》（安监总政法〔2013〕115 号）等规定，

核算事故直接经济损失约 52 万元人民币。

四、事故原因及事故性质

（一）直接原因

徐*健安全意识淡薄，未采取系挂安全带等安全防护措

施、未佩戴安全帽，冒险在高处临边浇筑立柱，导致自己从

第三层立柱架子上坠落至 1 楼地面。

（二）间接原因

1.包工头刘*，个人没有取得任何建筑施工资格，在不

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情况下承包自建房工程进行建筑施工
3
，

未提供以及教育施工工人佩戴、使用劳动防护用品
4
；未对施

3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（2014 年修正）》第十七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具备本法和有关法律、行政

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；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，不得从事生产经营活动。
4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（2014 年修正）》第四十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必须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

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，并监督、教育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、使用。



5

工工人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
5
，施工现场无安全管理人

员。且在监管部门发出停止施工指令后，继续违法施工。

2.业主林*跳，在工程施工前未向相关部门办理报建和

申请相关施工许可手续；在监管部门对其房屋发出停止施工

指令后，未履行监管部门发出的改正指令书。

（三）事故性质

经调查认定，马宫“5·16”建筑施工事故是属于一起

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

（四）相关单位履职情况

1.马宫街道办事处

马宫街道办事处有开展农村自建房的检查工作。2021 年

5 月 14 日上午马宫街道办事处 5 名执法人员巡查时发现，位

于车站路农商银行后面有一处正在施工的建筑。经检查，该

工程涉嫌违法建筑，马宫街道办事处执法人员立即制止现场

施工工人违法行为，并制作《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》
6
，

业主林*跳未到现场，执法人员采取留置送达的方式，将《责

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》张贴在该建筑显眼处。5 月 17 日，

马宫街道办事处执法人员对该施工现场进行查封。

事故于 5 月 16 日 16 时许发生，马宫街道办事处当天知

悉该事故后未及时上报上级部门，直至 5 月 17 日 12 时 05

分才将突发信息报送到相关部门。

5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（2014 年修正）》第二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

教育和培训，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，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，掌

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，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，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。未经安全生

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，不得上岗作业。
6
（汕市区马改字〔2021〕041 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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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汕尾市城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根据《马宫街道工作委员会、马宫街道办事处三定方案》

（汕市区委办〔2020〕13 号）文件和汕尾市人民政府《关于

建立健全违法建设治理机制的意见》的相关规定，该自建房

建筑的行政执法工作职能属于马宫街道办事处。按照区城管

局的“三定方案”规定：在全区范围内，行使住房城乡建设

领域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及有关行政强制措

施；国土管理方面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对全区范围内违

法建筑方面违法用地的行政执法权和有关行政强制措施；负

责指导、协调、监督、考核、督察各镇（街道）城市管理和

综合执法工作。

据调查了解，各镇（街道）机构改革正处在职能衔接期

间，区城管局相关职能下沉到各镇（街道），对镇（街道）

的执法工作指导不到位。

五、对事故有关人员和相关单位的处理建议

（一）对事故有关人员的处理建议

1.徐*健。安全生产意识淡薄，自我保护意识不强，未

接受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上岗作业，施工时未佩戴劳动防护用

品，对该起事故负有责任，因其在事故中死亡，依法免予追

究。

2.刘*。个人没有取得任何建筑施工资格承接工程施工

任务，未保证安全生产必需的资金投入，在不具备安全生产

条件情况下进行建筑施工活动；未提供以及教育施工工人佩

戴、使用劳动防护用品；未对施工工人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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培训，对该起事故负有责任，建议由城区应急管理局依据相

关法律规定进行处罚。

3.林*跳。作为自建房业主，未办理报建和申请相关施

工手续，建议由马宫街道办事处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查处

7
。

4.王木青。作为马宫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办公室负责人，

在发现该违建自建房并发出《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》后，

针对该自建房违建行为未能及时向上级相关部门报告，未能

形成执法闭环，建议责令其向马宫街道办事处作出深刻检

查。

（二）对相关部门的处理建议

1.建议责成马宫街道办事处对存在迟报的行为向区人

民政府作出深刻检查。

2.建议城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认真总结和吸取事

故教训，深入剖析事故发生的原因，加强对镇（街道）执法

工作的指导。

六、整改措施

（一）马宫街道办事处要认真吸取事故教训，认真分析

本单位在监督执法方面存在的不足和薄弱环节，加强对本辖

区内相关违法建筑的查处力度，及时发现生产安全事故隐患

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整改措施落实整改，同时要严格遵守突发

事件报告制度，杜绝迟报、漏报、瞒报等行为。

7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六十四条 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

的规定进行建设的，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；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

规划实施的影响的，限期改正，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；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

除影响的，限期拆除，不能拆除的，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，可以并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。



8

（二）区农村农业和水利、自然资源、住建、城管等部

门要按照职责职能依法依规对违法建筑工程进行查处，深入

分析非法违法建筑施工行为的根源，对涉及职能之外的，要

及时通报相关部门依法处理，加强监管，预防事故发生。

（三）各镇（街道）、各相关部门要举一反三，吸取事

故教训。对没有报建、没有资质施工的行为，要严厉查处，

切实消除事故隐患，进一步明确监督责任，严格按照“管行

业必须管安全，管业务必须管安全、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”

和“谁审批，谁监管”的要求，进一步履行好安全生产监管

职责，开展全面隐患排查整治。


